胎心监护仪采购需求
一、设备用途及要求：
1、 本次采购的胎心监护仪主要用于检测胎儿的连续心率和胎动。
▲2、保修年限:整机保修≥5年（质保期内整机全免费维修，包含所有零配件、随机软件、易损易耗品/件、设备每年检测校准等)，一次性耗材除外。
3、采购设备数量： 5 台
4、预算限价：18万元
二、主要技术参数要求
	序号
	主要技术参数要求

	1
	总体要求

	1.1
	设备名称：胎心监护仪

	1.2
	设备用途：用于检测胎儿的连续心率和胎动。

	2
	主要技术参数要求

	2.1
	整机：

	2.1.1
	监护参数：胎心率（FHR），宫缩压力（TOCO），胎动（FM），母亲参数（血压、血氧、脉搏、心电、呼吸、体温）；

	2.1.2
	≥10英寸高清晰显示屏，可多角度翻转；


	2.1.3
	监护曲线显示支持30 ~ 240（美标）和50 ~ 210（国际）两种标准；


	2.1.4
	具备三种专业监护界面：胎儿监护曲线及数字显示界面、母亲胎儿监护曲线及数字显示界面、母亲监护曲线及数字显示界面；

	2.1.5△
	内置式152mm（或150mm）宽行打印，连续准确记录胎心率、宫缩压曲线及胎儿活动曲线；


	2.1.6
	每十分钟自动打印时间、日期、母亲（心率、血压、血氧、呼吸、体温等参数数值）；


	2.1.7
	具有超声传感器信号质量指示功能，以得到准确和稳定的胎心参数值和曲线；


	2.1.8△
	在宫缩数值大于50单位的情况下，在界面上弹出禁止测量血压的提示信息。

	2.1.9
	双胎心率重合报警(SOV)功能，母胎心率信号重合验证

	2.1.10
	内置专家评分系统，提供KREBS、Fischer、改良Fischer和NST四种评分方式；

	2.2
	无线探头

	2.2.1
	胎心：多晶片1MHz宽波束脉冲多普勒防水探头，自适应追踪，胎心信号扑捉稳定，超声工作频率：1MHz，超声波束声强：Iob<3mW/cm2，胎心率范围：30~240bpm，分辨率：1bpm

	2.2.2
	宫缩压力：无凸点探头设计， 0-100相对单位，分辨率：1%

	2.2.3
	胎动：手动/自动胎动检测，显示并打印胎儿活动图；AFM 范围： 0% ~100 %

	2.2.4
	支持无线双胎心监护，双胎自动分配

	2.2.5
	可选配无线TOCO探头外接心电导联线测量母亲心率

	2.2.6
	无线探头工作距离≥100m，满足临床科室使用需求

	2.2.7△
	无线探头内置锂电池：≥15小时的超强续航能力

	2.2.8
	无线探头采用自识别探头基座设计，随意安放

	2.2.9
	无线探头彩屏显示，可显示探头类型、信号质量和信道号，基站支持电池供电，可实现不间断监护

	2.3
	配套应用软件系统

	2.3.1
	[bookmark: _Toc26222][bookmark: _Toc2991][bookmark: _Toc31636][bookmark: _Toc14397][bookmark: _Toc31867][bookmark: _Toc22094]具备智慧胎监信息系统：具有全院级胎监数据库，支持多科室、多用户管理，支持多终端访问，支持通过HL7等多种对接方式接入医院信息管理系统（HIS）等。

	2.3.2
	具备胎监护士工作站：支持对接医院信息系统，并从医院信息系统下载胎监检查预约信息，提供预约列表等。

	2.3.3
	具备胎监医生工作站：支持网页查看全产程、实时、多床位显示和记录床边监护仪的数字和曲线，自动判断有效监护数据，床边工作状态、监护信息等；支持胎监/母胎监护/母亲监护三种监护版面显示。

	2.3.4
	具备移动查房客户端功能，支持通过移动平板端进行全产程、实时、多床位显示和记录床边监护仪的数字和曲线以及床边工作状态、信号质量、监护信息等。

	2.3.5
	实现电子签

	2.3.6
	具备病历归档功能

	2.3.7
	系统软件应具备实时报警功能

	3
	配置要求

	3.1
	主机 5台

	3.2
	无线胎心探头 12只

	3.3
	无线宫缩探头 12只

	3.4
	配套应用软件系统1套

	3.5
	具备安卓操作系统平台且≥75英寸高清液晶显示器 2台


[bookmark: _GoBack]
3、 售后服务及要求
1、 质保期内，中标商及其售后服务商要确保设备正常运行，设备的功能和技术指标达到投标文件和国家相关标准。质保期内，因设备各种故障应由中标商及其售后服务商免费提供技术服务、维修及所需零部件、易耗品（件）等；任何零部件、易耗品（件）出现故障或性能无法达到要求，维修方式为免费更换全新部件及易耗品（件），医院在质保期内无需支付任何费用。
▲2、如果中标设备需要连接医院HIS、PACS等网络系统，中标商负责全部费用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3、培训：提供详细设备说明书，并按院方要求提供详细操作规程及培训试题，并提供维修手册、维修密码等。
4、质量要求、验收标准：按投标文件要求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原厂标准对向甲方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（国内产品至谈判截止日前3个月内，进口产品为至谈判截止日前6个月内)，医院按上述要求和标准进行验收。由供应商直接提供的进口设备，须提供报关和商检合格记录，费用由供应商负责。
5、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供应商负担。
6、购买的仪器设备所使用的软件如有更新的，乙方供应商应免费帮助甲方升级。
▲7、设备使用期限：≥5年。
四、其它要求：
1.响应文件内需提供医疗器械注册证、设备彩页、供应商三证等资料。
2.响应文件需提供所有易耗件及配件的价格清单，如未提供，均视为500元以下并写入合同中。
3.需提供浙江省内用户清单及所投设备近3年内五份以上不同用户的成交合同（有双方盖章）。
备注：1、▲条款为废标项，△条款是重要参数。
      2、以上售后服务及要求均写入后续签订的合同中。
